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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文件

东政发〔2019〕8号

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东城区“文菁计划”

实施办法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区属机构：

《东城区“文菁计划”实施办法》已经 2018年 11月 27日区

政府专题会议和 2019年 2月 21日第十二届区委常委会第 83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

2019年 4月 2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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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城区“文菁计划”实施办法

为落实北京市《关于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》、《北

京市促进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》以及东城区《关于东城

区加快文化创新融合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实施意见》，进一步培

育优秀文化企业，不断提升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活力，探索文化金

融、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新模式，结合东城区文化产业发展实际，

特设立“文菁计划”，并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“文菁计划”是东城区优秀文化企业的专项扶持计

划，资金来源为区政府专项资金。“文菁计划”重点支持符合北京

市、东城区文化产业发展方向，工商、税务、统计均在东城区的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三类文化企业，即：行业领军企业、高成长

型企业和特色文化企业。

行业领军企业，是指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1亿元以上，且行业

影响力突出、区域带动作用显著的文化企业。高成长型企业，是

指年度主营业务收入1000万元以上，连续三年平均增速20%以上，

且创新能力较强、融资能力较强、收入增长较快、服务产品领先

的文化企业。特色文化企业，文化内涵丰富、行业地位突出、创

意强度较高的文化企业，在东城区主要包括内容创作、创意设计、

戏剧演艺以及老字号等企业。

第二条 领军企业奖励：每年度对业绩突出、区域经济贡献

显著的行业领军企业给予奖励。贡献进入前 10强的，给予 100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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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奖励；进入前 20强，但未能进入前 10强的，给予 80万元奖励。

对新设立或新迁入的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5亿元的行业领军企

业，根据区域经济贡献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的一次性入驻

奖励；对新设立或新迁入的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3亿元的行业

领军企业，根据区域经济贡献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的一次

性入驻奖励。

第三条 上市挂牌奖励：鼓励文化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规范发

展、做大做强，对在国内主板、中小板、创业板以及境外知名市

场上市，在国内“新三板”挂牌并获得一定融资的文化企业，给

予一次性奖励，具体按照《东城区关于鼓励企业上市挂牌融资的

若干措施》执行。

第四条 快速成长奖励：对达到高成长型文化企业标准，且

具备持续发展能力的企业，给予 5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近两年累计

获得投资机构股权融资超过 2000万元的高成长型文化企业，可申

请获得融资总额 1%的一次性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。

第五条 配套资金奖励：获得北京市“投贷奖”等政策资金

奖励的文化企业，可申请东城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%的配

套资金奖励。

第六条 特色企业补助：积极推荐特色文化企业申报国家级、

市级相关专项资金。优先支持特色文化企业申请东城区文化产业

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补助，具体按照《东城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

金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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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产业基金引导：与投资机构合作设立东城文化产业

基金，重点投资行业领军企业和高成长型企业。鼓励社会资本投

资东城文化产业。

第八条 融资风险分担：东城区与协作银行、担保公司共同

发起设立风险池基金，建立信用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，缓释金融

机构信贷风险，提高金融机构为文化企业提供融资的积极性。

第九条 专属金融服务：根据文化企业不同特点和经营模式，

支持文创银行、文化担保公司、文化租赁公司及文化保险公司等

机构运用多种金融工具，开发适合不同领域、不同阶段文化企业

的专属金融产品和业务模式，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。

第十条 服务平台保障：建立文化金融服务中心、文化企业

信用促进会和文化产业投融资大数据服务平台，并与北京“文创

板”、北京市文创企业上市培育基地等公共服务平台加强合作，通

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文化企业提供投融资对接、上市培育、信

用促进等服务。

第十一条 空间资源保障：支持文化企业利用东城区疏解腾

退空间开展办公经营，区内企业因发展或外区企业因迁入需要拓

展经营空间的，可优先入驻区内的产业园区，具体按照市、区相

关空间支持政策执行。

第十二条 人才支持保障：加强对优秀文化产业人才的引进

和培养，为人才在东城创新创业提供优质的服务保障，具体按照

市、区相关人才政策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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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相同内容已经获得我区其他财政性专项资金资助

的，原则上不予支持。享受本办法政策资金支持的企业，原则上

不再享受东城区其他财政支持政策，企业可自主从优选择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如遇国家、北京市相

关政策调整，以国家、北京市相关政策为准。本办法由东城区文

化发展促进中心负责解释。



—— 6 ——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区武装部，各人民团体。

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4月 24日印发

东行规字〔2019〕4号


